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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绿色信托标准

一、目的

为规范信托公司绿色信托业务开展，统一绿色信托业务认定，依

据《绿色信托指引》，制定本标准。

二、基本原则

绿色信托的认定应遵循三项基本原则：绿色性原则、一致性原则

和实用性原则。

2.1 绿色性原则

绿色信托应符合国家明确的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的相关要求；

2.2 一致性原则

绿色信托的认定应与现行的信托分类标准、绿色金融等标准保持

一致；

2.3 实用性原则

绿色信托的认定应有助于规范并促进绿色信托的发展。

三、绿色信托认定要素

信托公司应综合考量信托目的、信托资金用途、信托财产、信托

委托人四项要素进行绿色信托的认定，确保绿色信托的开展有利于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1 信托目的

应包含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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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等内容。

3.2 信托资金用途

应支持绿色项目或绿色企业的发展。

3.2.1 绿色项目

本标准中绿色项目的认定，应依据《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

（2024 年版）》。

3.2.2 绿色企业

本标准中绿色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 在最新财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中，大于或等于 50%的收入来自绿

色低碳转型产业；

b) 在最新财年中各项业务占营业收入比重均小于 50%，但绿色业

务合并后收入和利润均在所有业务中最高，且均占到企业总收

入和总利润的 30%及以上。

3.3 信托财产

包括绿色股票、绿色股权、绿色债券、绿色债权、绿色基金、绿

色不动产以及碳资产等绿色资产。

3.3.1 绿色股票

指符合本标准第 3.2.2 条绿色企业要求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3.3.2 绿色股权

指符合本标准第 3.2.2 条绿色企业要求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3.3.3 绿色债券

指经监管机构认可发行的贴标绿色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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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绿色债权

指向符合标准的绿色项目或绿色企业发放的贷款、应收账款等；

3.3.5 绿色基金

指经监管机构认可发行的绿色基金；

3.3.6 绿色不动产

指符合《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版）》中所列示的各

类建筑类型，或符合其他绿色评价标准的不动产；

3.3.7 碳资产

指在强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或者自愿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产生

的碳排放权配额、碳减排信用额等；

3.3.8 其他绿色资产

指满足相应绿色标准的其他绿色资产。

3.4 信托委托人

若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 对于营利性的委托人，参照本标准第 3.2.2 条绿色企业；

b) 对于非营利性的委托人，可依据该组织的整体目标是否有助于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认定。

四、分类认定标准—绿色资产服务信托

应根据不同信托业务品种的特点，结合四项认定要素进行判断。

4.1 财富管理服务信托

财富管理服务信托的信托目的、信托资金用途、信托财产或信托

委托人符合以下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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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家族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符合绿色资产管理信托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1.2 家庭服务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符合绿色资产管理信托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1.3 保险金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符合绿色资产管理信托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1.4 特殊需要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符合绿色资产管理信托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1.5 遗嘱信托

主要信托目的符合本标准第 3.1 条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符合绿色资产管理信托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1.6 其他个人财富管理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符合绿色资产管理信托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1.7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财富管理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符合绿色资产管理信托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委托人符合本标准第 3.2.2 条绿色企业要求的，可认定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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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信托。

4.2 行政管理服务信托

行政管理服务信托的信托目的、信托资金用途、信托财产、信托

委托人符合以下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2.1 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

信托资金用于本标准第3.2.1条绿色项目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委托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且符合本标准第 3.2.2 条绿色

企业要求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2.2 资管产品服务信托

作为信托财产的资管产品属于绿色金融产品的，可认定为绿色信

托。

4.2.3 担保品服务信托

作为信托财产的主要担保物符合绿色资产要求的，可认定为绿色

信托；

主要信托目的符合本标准第 3.1 条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2.4 企业（职业）年金服务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符合绿色资产管理信托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委托人符合本标准第 3.4 条要求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2.5 其他行政管理服务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委托人符合本标准第 3.4 条要求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3 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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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作为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的受托人，所发行的资产支持

证券符合以下标准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3.1 信贷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

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属于绿色债券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3.2 企业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

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属于绿色债券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3.3 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服务信托

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属于绿色债券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4 风险处置服务信托

风险处置服务信托的信托财产、信托委托人符合以下标准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托。

4.4.1 企业市场化重组服务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委托人符合本标准第 3.4 条要求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4.4.2 企业破产服务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色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委托人符合本标准第 3.4 条要求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五、分类认定标准—绿色资产管理信托

应根据不同信托业务品种的特点，结合信托资金用途，按照穿透

原则进行判断。

5.1 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

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且投资于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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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的信托计划，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5.2 权益类信托计划

投资于股票、未上市企业股权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且投资于绿色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的信托计划，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5.3 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信托计划

投资于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不低于 80%，且投资于绿色资产

的比例不低于 80%的信托计划，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5.4 混合类信托计划

投资于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的比

例均未达到 80%的，且投资于绿色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的信托计划，

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六、分类认定标准—绿色公益慈善信托

应根据不同信托业务品种的特点，结合信托目的进行判断。

6.1 慈善信托

主要信托目的符合本标准第 3.1 条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6.2 其他公益信托

主要信托目的符合本标准第 3.1 条的，可认定为绿色信托。

七、认定

信托公司应在信托项目设立时，依据本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结合绿色信托认定要素和分类认定标准，判定信托产品和

受托服务是否符合绿色信托。

八、解释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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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国信托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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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绿色信托认定标准表

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1、节能降碳产业；

2、环境保护产业；

3、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

4、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

5、生态保护修复

和利用；

6、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

7、绿色服务

绿色资产

服务信托

业务

财富

管理

服务

信托

家族信

托

财富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或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被认定为

绿色信托

—

信托资金用途

符合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标准

的，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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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家庭服

务信托

财富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或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被认定为

绿色信托

—

信托资金用途

符合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标准

的，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

保险金

信托

财富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或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被认定为

绿色信托

—

信托资金用途

符合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标准

的，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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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特殊需

要信托

财富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或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被认定为

绿色信托

—

信托资金用途

符合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标准

的，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

遗嘱信

托

财富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或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被认定为

绿色信托

主要信托目的

符合本标准第

3.1 条的，可认

定为绿色信托

信托资金用途

符合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标准

的，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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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其他个

人财富

管理信

托

财富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或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被认定为

绿色信托

—

信托资金用途

符合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标准

的，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

法人及

非法人

组织财

富管理

信托

财富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或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被认定为

绿色信托

—

信托资金用途

符合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标准

的，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信托委托人符

合本标准第

3.2.2 条绿色

企业要求的，

可认定为绿色

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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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行政

管理

服务

信托

预付类

资金服

务信托

行政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

信托资金用于

本标准第

3.2.1 条绿色

项目的，可认定

为绿色信托

—

信托委托人为

法人或非法人

组织，且符合

本标准第

3.2.2 条绿色

企业要求的，

可认定为绿色

信托

资管产

品服务

信托

行政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 —

作为信托财产

的资管产品属

于绿色金融产

品的，可认定

为绿色信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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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担保品

服务信

托

行政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 —

作为信托财产

的主要担保物

符合绿色资产

要求的，可认

定为绿色信

托；

主要信托目的

符合本标准第

3.1 条的，可认

定为绿色信托

—

企业

（职

业）年

金服务

信托

行政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

信托资金用途

符合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标准

的，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

信托委托人符

合本标准第

3.4条要求的，

可认定为绿色

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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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其他行

政管理

服务信

托

行政管理服

务信托的信

托目的、信

托资金用

途、信托财

产、信托委

托人符合相

应标准的，

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 —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信托委托人符

合本标准第

3.4条要求的，

可认定为绿色

信托

资产

证券

化服

务信

托

信贷资

产证券

化服务

信托

发行的资产

支持证券属

于绿色债券

的，可认定

为绿色信托

— — — —

企业资

产证券

化服务

信托

发行的资产

支持证券属

于绿色债券

的，可认定

为绿色信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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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非金融

企业资

产支持

票据服

务信托

发行的资产

支持证券属

于绿色债券

的，可认定

为绿色信托

— — — —

其他资

产证券

化服务

信托

— — — — —

风险

处置

服务

信托

企业市

场化重

组服务

信托

风险处置服

务信托的信

托财产和信

托委托人符

合相应标准

的，可认定

为绿色信托

— —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信托委托人符

合本标准第

3.4条要求的，

可认定为绿色

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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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企业破

产服务

信托

风险处置服

务信托的信

托财产和信

托委托人符

合相应标准

的，可认定

为绿色信托

— —

信托财产中绿

色资产比例不

低于 80%的，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信托委托人符

合本标准第

3.4条要求的，

可认定为绿色

信托

新型资产服务

信托
— — — — —

绿色资产

管理信托

业务

集合

资金

信托

计划

固定收

益类信

托计划

应根据不同

信托业务品

种的特点，

结合信托资

金用途进行

判断

—

投资于存款、债

券等债权类资

产的比例不低

于 80%，且投资

于绿色资产的

比例不低于

80%的信托计

划，可认定为绿

色信托

— —

权益类

信托计

划

应根据不同

信托业务品

种的特点，

结合信托资

金用途进行

—

投资于股票、未

上市企业股权

等权益类资产

的比例不低于

80%，且投资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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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判断 绿色资产的比

例不低于 80%

的信托计划，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商品及

金融衍

生品信

托计划

应根据不同

信托业务品

种的特点，

结合信托资

金用途进行

判断

—

投资于商品及

金融衍生品的

比例不低于

80%，且投资于

绿色资产的比

例不低于 80%

的信托计划，可

认定为绿色信

托

— —

混合类

信托计

划

应根据不同

信托业务品

种的特点，

结合信托资

金用途进行

判断

—

投资于债权类

资产、权益类资

产、商品及金融

衍生品类资产

的比例均未达

到 80%的，且投

资于绿色资产

的比例不低于

80%的信托计

划，可认定为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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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 服务实质
主要绿色信托

业务品种
认定标准

认定要素

信托目的 信托资金用途 信托财产 信托委托人

色信托

绿色公益

慈善信托

业务

公益

慈善

信托

慈善信

托

应根据不同

信托业务品

种的特点，

结合信托目

的进行判断

主要信托目的

符合本标准第

3.1 条的，可认

定为绿色信托

— — —

其他公

益信托

应根据不同

信托业务品

种的特点，

结合信托目

的进行判断

主要信托目的

符合本标准第

3.1 条的，可认

定为绿色信托

— — —

注：绿色低碳转型产业认定范围依据《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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